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西方法律思想史      课程代码：00265（笔试）          2024年9月版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bookmark: _GoBack]《西方法律思想史》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学（专升本）专业的一门专业课程，是在完成公共基础课程学习后开设的选考课。《西方法律思想史》是研究欧洲和北美主要西方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政治法律思想、观点、理论和学说及其产生、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理论法学学科。它涉及西方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十余个国家和上百位思想家及其流派。它的基本内容由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两大部分构成。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课程的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具备一定法学理论素养的法学专业人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思想家的法律思想之基本内容，并从总体上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轨迹。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个流派的基本观点，掌握其基本内容，并理解这些法律思想对于法治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为第一到第二十章。重点章节是：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一般章节是：第一章、第十七章。不考核章节是：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和第二十四章。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西方法律思想史课程与同为法学专业课程的法理学课程关系非常密切。法理学课程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法律和法学的一般原理，阐明法的产生、发展、概念、形式、作用、渊源、立法、司法等问题。西方法律思想史也会涉及这些法学基本问题，但它是以纵向的历史为线索和人物来阐明这些问题的。二者在阐明法学基本问题时的角度和重点不同。


第二部分  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意义与方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意义及方法，掌握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识记：关于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基本知识。
理解：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二）西方法律思想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识记：关于本课程与法理学等课程之关系的基本知识。
理解：本课程与法理学的等课程的关系。
（三）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意义与方法
识记：关于西方法律思想史之意义与方法的基本知识。
理解：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意义。

第二章  古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概括了解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识记：关于古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知识。
理解: 古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二）古希腊罗马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识记：关于古希腊罗马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古希腊罗马法律思想的精髓。
（三）古希腊前期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智者派和苏格拉底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智者派与苏格拉底的法律思想。
（四）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法律思想的内容。

第三章  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入了解和掌握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柏拉图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柏拉图法律思想的内容。
（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内容。

第四章  古罗马波利比、西塞罗和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入了解和掌握古罗马波利比、西塞罗和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波利比的政治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波利比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波利比政治法律思想的内容。
（二）西塞罗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西塞罗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西塞罗法律思想的内容。
（三）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罗马法学家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罗马法学家法律思想的内容。

第五章  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入了解和掌握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产生背景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识记：关于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的基本知识。
理解：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历程。
（二）基督教和《圣经》
识记：关于基督教和《圣经》的基本知识。
理解：基督教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圣经》的基本内容。
（三）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政治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宗教改革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宗教改革对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

第六章  奥古斯丁、阿奎那和马西利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入了解和掌握奥古斯丁、阿奎那和马西利的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奥古斯丁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奥古斯丁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奥古斯丁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奥古斯丁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阿奎那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阿奎那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阿奎那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阿奎那法律思想现实意义。
（三）马西利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马西利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马西利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马西利法律思想现实意义。

第七章  马基雅维里和布丹的政治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入了解和掌握马基雅维利和布丹的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马基雅维里政治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马基雅维里政治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布丹的政治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布丹政治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布丹政治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布丹政治法律思想现实意义。

第八章  近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概要掌握近代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和发展
识记：关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
理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历程。
（二）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主要特点
识记：关于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应用：近代西方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九章  荷兰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荷兰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格老秀斯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格老秀斯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格老秀斯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格老秀斯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斯宾诺莎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斯宾诺莎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斯宾诺莎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斯宾诺莎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十章  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霍布斯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霍布斯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霍布斯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霍布斯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洛克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洛克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洛克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洛克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十一章  美国杰斐逊、潘恩和汉密尔顿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美国杰斐逊、潘恩和汉密尔顿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杰斐逊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杰斐逊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杰斐逊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杰斐逊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潘恩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潘恩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潘恩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潘恩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汉密尔顿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汉密尔顿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汉密尔顿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汉密尔顿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十二章  法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法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孟德斯鸠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孟德斯鸠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孟德斯鸠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卢梭的法律思想
识记：关于卢梭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卢梭法律思想的内容。
应用：卢梭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十三章  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康德的法哲学思想
识记：关于康德法哲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康德法哲学思想的内容。
应用：康德法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费希特的法哲学思想
识记：关于费希特法哲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费希特法哲学思想的内容。
应用：费希特法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三）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
识记：关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内容。
应用：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十四章 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概要掌握现代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英法的产业革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识记：关于英法产业革命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
理解：英法产业革命和德国阶级革命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历程。
（二）现代西方主要的法学思潮
识记：关于现代西方主要法学思潮的主要知识。
理解：现代西方主要法学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应用：现代西方主要法学思潮的现实意义。

第十五章  英国边沁、奥斯丁和梅因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英国边沁、奥斯丁和梅因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二）奥斯丁的分析法学
识记：关于奥斯丁分析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奥斯丁分析法学的内容。
应用：奥斯丁分析法学的现实意义。
（三）梅因的历史法学
识记：关于梅因历史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梅因历史法学的内容。
应用：梅因历史法学的现实意义。

第十六章  德国萨维尼、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德国萨维尼、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萨维尼的历史法学
识记：关于萨维尼历史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萨维尼历史法学的内容。
应用：萨维尼历史法学的现实意义。
（二）施塔姆勒的新康德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施塔姆勒新康德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施塔姆勒新康德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施塔姆勒新康德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三）拉德布鲁赫的新康德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拉德布鲁赫新康德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拉德布鲁赫的新康德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拉德布鲁赫的新康德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第十七章 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概要掌握后现代法律思想以及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
识记：关于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知识。
理解：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成因
（二）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发展趋势
识记：关于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的基本知识。
理解：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及其发展趋势。
应用：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的世界影响。

第十八章  新自然法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新自然法学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马里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马里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马里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马里旦新托马斯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二）富勒的新自然法学
识记：关于富勒新自然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富勒新自然法学的内容。
应用：富勒新自然法学的现实意义。
（三）罗尔斯的新自然法学
识记：关于罗尔斯新自然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罗尔斯新自然法学的内容。
应用：罗尔斯新自然法学的现实意义。
（四）德沃金的新自然法学
识记：关于德沃金新自然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德沃金新自然法学的内容。
应用：德沃金新自然法学的现实意义。

第十九章  新分析法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新分析法学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
识记：关于凯尔森法律规范理论的基本知识。
理解：凯尔森法律规范理论的内容。
应用：凯尔森法律规范理论的现实意义。
（二）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
识记：关于哈特法律规则理论的基本知识。
理解：哈特法律规则理论的内容。
应用：哈特法律规则理论的现实意义。

第二十章  社会法学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和掌握社会法学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狄骥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狄骥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狄骥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狄骥社会连带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二）庞德的社会学法学
识记：关于庞德社会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庞德社会学法学的内容。
应用：庞德社会学法学的现实意义。
（三）弗兰克的现实主义法学
识记：关于弗兰克现实主义法学的基本知识。
理解：弗兰克现实主义法学的内容。
应用：弗兰克现实主义法学的现实意义。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在考核目标中，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规定其应达到的能力层次要求。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其含义是：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西方法律思想史（第五版）》，谷春德、史彤彪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4学分，建议总课时72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意义及方法
	2

	第二章
	古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2

	第三章
	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2

	第四章
	古罗马波利比、西塞罗和罗马法学家的法律思想
	4

	第五章
	中世纪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4

	第六章
	奥古斯丁、阿奎那和马西利的法律思想
	4

	第七章
	马基雅维利和布丹的法律思想
	4

	第八章
	近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4

	第九章
	荷兰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的法律思想
	4

	第十章
	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法律思想
	4

	第十一章
	美国杰斐逊、潘恩和汉密尔顿的法律思想
	4

	第十二章
	法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法律思想
	4

	第十三章
	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
	4

	第十四章
	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4

	第十五章
	英国边沁、奥斯丁和梅因的法律思想
	4

	第十六章
	德国萨维尼、施塔姆勒和拉德布鲁赫的法律思想
	4

	第十七章
	后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概述
	2

	第十八章
	新自然法学
	4

	第十九章
	新分析法学
	4

	第二十章
	社会法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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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试题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2．笔试的比例一般为识记占40%，理解占40%，应用占20%。
3. 试题难易程度应合理：易、中等难度、难。难题部分比例不超过20%。
4．笔试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名词解释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 
5．笔试采用闭卷考核方式，考试时间150分钟，按百分制计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题
现实主义法学
（二）单项选择题
新托马斯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是：
A． 富勒    B．罗尔斯    C．马里旦    D．德沃金
（三）多项选择题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划分的理论中，所谓正常政体包括：
A．君主政体   B. 贵族政体  C. 共和政体  D. 平民政体
（四）简答题
简述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五）论述题
比较阐释梅因历史法学与萨维尼历史法学的异同。

